
（上接

C10

版）

本次股东变更后，创联电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１

贾幼尧

２２５．００ ４０．９１％

２

王云兰

９０．００ １６．３６％

３

叶卫春

５０．００ ９．０９％

４

傅天耀

５０．００ ９．０９％

５

程懿

５０．００ ９．０９％

６

俞仲勋

５０．００ ９．０９％

７

汤军达

２５．００ ４．５５％

８

蒋宇新

１０．００ １．８２％

合计

５５０．００ １００％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创联电子变更注册资本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创联电子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增加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

日，经浙江南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南方验字［

２０１０

］

４００

号”《验资报告》验证，创联

电子原注册资本为

５５０

万元，实收资本为

５５０

万元，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以

２００９

年末税后未分配利润转增实收

资本，转增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２

，

２００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创联电子已将

未分配利润

１

，

６５０

万元转增实收资本。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创联电子向杭州市工商局申请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杭州市工商局核准本次变更。

本次变更后，创联电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１

贾幼尧

９００．００ ４０．９１％

２

王云兰

３６０．００ １６．３６％

３

叶卫春

２２８．００ １０．３６％

４

傅天耀

２００．００ ９．０９％

５

俞仲勋

２００．００ ９．０９％

６

程懿

１７２．００ ７．８２％

７

汤军达

１００．００ ４．５５％

８

蒋宇新

４０．００ １．８２％

合计

２

，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６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创联电子变更股东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７

日，贾幼尧将所持创联电子

４０．９１％

股权（即

９００

万元出资额）以

９００

万元价格转让给王云兰

（系贾幼尧之妻）；同日，叶卫春将所持创联电子

１０．３６％

股权（即

２２８

万元出资额）以

２２８

万元价格转让给杭州网

维、俞仲勋将所持创联电子

９．０９％

股权（即

２００

万元出资额）以

２００

万元价格转让给杭州网维、汤军达将所持创联

电子

４．５５％

股权（即

１００

万元出资额）以

１００

万元价格转让给杭州网维、蒋宇新将所持创联电子

１．８２％

股权（即

４０

万元出资额）以

４０

万元价格转让给杭州网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８

日，杭州市工商局核准创联电子股东变更。

本次变更后，创联电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１

王云兰

１

，

２６０．００ ５７．２７％

２

杭州网维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５６８．００ ２５．８２％

３

傅天耀

２００．００ ９．０９％

４

程懿

１７２．００ ７．８２％

合计

２

，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

（三）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情况

创联电子的股东分别为自然人王云兰、傅天耀、程懿及杭州网维。创联电子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四）最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预审数）

１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１３２

，

７２１

，

８４７．５６ １２４

，

３８６

，

２６２．７８ ６１

，

５６３

，

８２１．１６

非流动资产

３

，

０１１

，

８４６．３９ ３

，

４００

，

４３２．６６ ２

，

６２０

，

４４８．７８

资产总计

１３５

，

７３３

，

６９３．９５ １２７

，

７８６

，

６９５．４４ ６４

，

１８４

，

２６９．９４

流动负债

４９

，

７０２

，

６７１．９２ ４０

，

１０４

，

７０５．４８ １８

，

０９５

，

１５２．７１

非流动负债

６１０

，

７００．００ － －

负债合计

５０

，

３１３

，

３７１．９２ ４０

，

１０４

，

７０５．４８ １８

，

０９５

，

１５２．７１

所有者权益

８５

，

４２０

，

３２２．０３ ８７

，

６８１

，

９８９．９６ ４６

，

０８９

，

１１７．２３

２

、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收入

８２

，

７１６

，

２９３．０９ １３３

，

２４３

，

７９３．９０ ３６

，

７５９

，

０６０．６０

营业成本

２８

，

５２３

，

０２６．４２ ４５

，

７７６

，

２５２．３３ １１

，

１５８

，

８３３．１０

利润总额

２６

，

８９９

，

９８２．７５ ４６

，

０５２

，

８９４．１５ ８

，

３１５

，

５２２．１１

净利润

２２

，

９８３

，

３３２．０７ ４１

，

５９２

，

８７２．７３ ８

，

０７６

，

４８６．０２

（五）主营业务情况

创联电子主要从事铁路系统的通信监控设备的生产，是经铁道部认定的铁路运输安全设备生产企业，主要

产品有

ＧＹＫ

铁路轨道车运行控制设备、铁路无线列调通信产品等系列，主要客户包括襄樊时瑞达重型工程机械

有限公司、宝鸡南车时代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昆明奥通达铁路机械有限公司、南昌铁路局、兰州铁路局、上海铁路

局等。

（六）业务资质及认证

创联电子系经认定的软件企业，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主要资质证书如下

表：

序号 名称 证号 颁发时间 颁发单位 有效期

１

软件企业认定证书 浙

Ｒ－２００７－００３６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６

日 浙江省信息产业厅

－－

１

铁路运输安全设备生

产企业认定证书

ＲＥＡＣ３０３１－０００６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 五年

２

ＩＳＯ９００１

：

２００８

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证书

１１７１０ＱＵ０２１１－

０９Ｒ２Ｍ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 上海英格尔认证有限公司 三年

３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证（防爆电器）

ＸＫ０６－０１４－０１０８７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 国家质监局 五年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创联电子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已到期，正在办理复审。

（七）预估值情况

１

、交易标的预估值及评估方法

本次交易的预案阶段， 对创联电子

１００％

股权采取收益法进行预估。 在持续经营的假设条件下， 创联电子

１００％

股权的预估值约为

３５

，

８６４

万元。

２

、本次预估的基本假设

（

１

）一般性假设和限定条件：

①

企业持续经营假设

企业持续经营假设是假定被评估单位经营业务合法，经营期满后营业执照可展期，并不会出现不可预见的

因素导致其无法持续经营，被评估单位的资产按现有用途不变并原地持续使用。

②

交易假设

交易假设是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评估师根据待评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

行估价。交易假设是资产评估得以进行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假设。

③

公开市场假设

公开市场假设是假定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资产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

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以便于对资产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公开市场假设

以资产在市场上可以公开买卖为基础。

（

２

）特殊假设

①

本次评估是以本资产评估报告所列明的特定评估目的为基本假设前提。

②

经济环境稳定假设：是假定评估基准日后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

化，本次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无其他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重大不

利影响。

③

无重大变化假设：是假定国家有关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④

继续享受优惠假设： 是假定鑫程电子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到期后仍可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并享受

１５％

的所得税率及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的优惠政策。同时能继续享受软件产品的增值税优惠政策（即：对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

１７％

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３％

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

（

３

）特殊性假设和限定条件：

①

假设收益期为永续。

②

假设企业经营预测愿景顺利实现。

③

假设企业主要产品的应用行业所对应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无较大变动。

３

、收益模型及参数的选取

本次收益法评估方法的设计思路是：通过计算企业的自由现金流来确定企业未来的收益，按一定的系数折

现为现值后就是本次评估的评估估值。

基本计算公式为：

企业自由现金流

＝

净利润

＋

折旧摊销

＋

利息

×

（

１－

税率）

－

资本性支出

－

营运资金增加额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企业自由现金流现值

＋

溢余资产价值

＋

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

基准日有息负债价值

式中：

Ｐ

—现值

Ｆｔ

—未来第

ｔ

年的收益（税后）

ｎ

—收益年限

ｔ

—未来第

ｔ

年

ｉ

—折现率

折现率，又称期望投资回报率，是基于收益法确定评估价值的重要参数。由于被评估单位不是上市公司，其

折现率不能直接计算获得。因此本次评估采用选取对比公司进行分析计算的方法估算被评估单位期望投资回报

率。具体计算方法公式如下：

测算确定风险系数

βｅ

其中：

βｔ

为选取的参考上市公司的风险系数

Ｄｔ

、

Ｅｔ

分别为上市公司的付息负债和权益市场价值

ｔ

为对应上市公司的所得税率

测算确定市场风险超额回报率

ＥＲＰ

选取十年以上剩余期限长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平均值为

Ｒｆ

通过股票市场（沪深

３００

）收益率

Ｒｍ

和

Ｒｆ

计算

ＥＲＰ

ＥＲＰ＝Ｒｍ

几何平均值

－Ｒｆ

测算确定公司规模超额收益率

Ｒｓ

Ｒｓ＝３．１３９％－０．２４８５％＊Ａ

（

Ｒ２＝９０．８９％

）

Ｒｓ

：公司特有风险超额回报率

Ａ

：公司净资产账面值

上述回归公式在净资产账面值低于

１０

亿元时成立

４

、本次交易的定价

（

１

）按照前述预估的净现金流量及折现率水平，得到创联电子

１００％

股权的预估值约为

３５

，

８６４

万元。本公司

与交易对方约定，标的资产的价格将由交易各方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确认的标的资产的评估净

值协商确定；同时，交易各方确认标的资产的价格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３５

，

３２５

万元。

（

２

）创联电子最近三年股权转让价格及与本次交易价格差异较大的原因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７

日，贾幼尧将所持创联电子

４０．９１％

股权（即

９００

万元出资额）以

９００

万元价格转让给王云兰

（系贾幼尧之妻）；同日，叶卫春将所持创联电子

１０．３６％

股权（即

２２８

万元出资额）以

２２８

万元价格转让给杭州网

维、俞仲勋将所持创联电子

９．０９％

股权（即

２００

万元出资额）以

２００

万元价格转让给杭州网维、汤军达将所持创联

电子

４．５５％

股权（即

１００

万元出资额）以

１００

万元价格转让给杭州网维、蒋宇新将所持创联电子

１．８２％

股权（即

４０

万元出资额）以

４０

万元价格转让给杭州网维。

上述股权转让价格为每元注册资本

１

元，本次交易价格不超过每元注册资本

１６．０６

元。上述股权转让价格与

本次交易价格差异较大的原因如下：

上述股权转让中贾幼尧转给其妻子王云兰，属于亲属间转让；叶卫春、俞仲勋、汤军达、蒋宇新转给该

４

人分

别出资

４０．１４％

、

３５．２１％

、

１７．６１％

、

７．０４％

组建的杭州网维，实际上仍按照原持股比例间接持股创联电子，该等转让

属于内部股权整合需要：因此，该等转让均按照每元注册资本

１

元作价。而本次交易为创联电子与外部上市公司

间的交易，故溢价较高。

５

、评估增值较高的原因

其增值的主要原因为：创联电子拥有多项在账面无体现的专利权和软件著作权等无形资产，该企业的特点

是有形的实体性资产比重不高，但企业拥有核心技术、行业资质和客户网络资源等无形资产，且这部分资产价值

在账面上并没在得到体现。

创联电子的产品与铁路运输安全密切相关，我国铁路部门对其有着严格的要求，铁道部对行业企业和产品

进入国家铁路市场采取了严格的行政许可制度，不允许没有能力提供上述产品的企业进入该市场。从准入审批

的流程来看，一般要经过

３

至

５

年。因此，行业新进入者的时间成本很高。创联电子面对的主要客户为铁路部门，

该类客户接受产品或服务的门槛高，客观形成事实垄断。

在采用收益法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过程中，该公司因拥有较多核心技术和行业资质的优势得到较

大程度的体现，导致出现较高的增值率。尽管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较

２０１０

年下滑，但由于

２０１０

年创联电子业绩的爆发

性增长有偶然性，且随着“十二五”规划的实施，未来数年，国内基础设施包括铁路的建设将有较高的增长，这也支

持创联电子的成长性。

（八）收购创联电子的原因分析

１

、收购创联电子，将大为拓宽高新兴的业务领域和范围

创联电子主要从事铁路系统的通信监控设备的生产，是经铁道部认定的铁路运输安全设备生产企业，主要

产品有

ＧＹＫ

铁路轨道车运行控制设备、铁路无线列调通信产品等系列。收购创联电子，将使公司将进入铁路领域

的监控与运维市场，有助于上市公司拓展业务范围，从而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和综合实力。

２

、创联电子具有煤矿、油田的技术和业务储备

创联电子单独或与其他单位合作取得了铁路、油田、煤矿等领域

５

项发明专利、

９

项实用新型专利、

１１

项软件

著作权，并取得了国家质监局颁发的《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其防爆电气产品获得生产许可条件。同时，创联

电子的矿用防爆兼本安直流稳压电源、矿用隔爆兼本安直流稳压电源、本安型识别卡、本安型识别主站、井下移

动识别器、煤矿人员管理系统等产品获得了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颁发的《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

为其产品大规模商用提供了前提的保障。创联电子的煤矿、油田技术和业务储备为其进一步发展和壮大提供了

良好的基础。

３

、创联电子的业绩波动为铁路行业政策变化引起

根据审计机构的预审数，创联电子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约

４

，

１５９

万元，而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０

月实现净利润约

２

，

２９８

万元，约占

２０１０

年全年净利润的

５５．２５％

。根据创联电子的说明，创联电子

２０１０

年利润较高的原因主要是因

为铁路系统装备技术整体升级导致

２００９

年对其主导产品———

ＧＹＫ

轨道车运行控制设备的采购计划拖延并叠加

到了

２０１０

年，因此造成

２０１０

年销售收入及净利润大幅上升，

２０１１

年恢复了常态。公司认为，创联电子的业绩波动

与铁路行业政策变化有关，根据创联电子与主要客户的长期合作关系和订单分析，其业绩波动在可控范围内，同

时，创联电子煤矿、油田等领域的产品大规模生产及销售后，将减轻其受到的铁路行业政策变化而造成的业绩风

险。

第六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资产重组对公司影响的分析

一、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目前，公司是通信基站

／

机房运维综合管理服务系统的产品供应商，面向通信运营商提供运维综合管理系统

的解决方案及其软硬件产品，主营业务为通信基站

／

机房运维综合管理服务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主要

产品具体包括通信基站

／

机房运维信息化系统和通信基站

／

机房节能系统。

鑫程电子是一家面向公共交通领域的通信系统、监控系统、收费系统及信息化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从

事高速公路管理系统的自主研究与开发。主要产品有企业信息门户、高速公路机电运维管理系统、高速公路突发

事件应急管理系统、高速公路绿色通道稽查管理系统等。

创联电子主要从事铁路运输安全设备的生产，是经铁道部认定的铁路运输安全设备生产企业。主要产品有

ＧＹＫ

铁路轨道车运行控制设备、铁路无线列调通信产品等系列。

公司与收购对象同属监控运维领域服务提供商，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将进入高速公路、铁路等领域的监控与

运维市场，有助于上市公司拓展业务范围，从而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和综合实力。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根据预审数据，鑫程电子和创联电子主营业务突出，盈利能力良好。通过本次交易，高新兴获注入盈利能力

较强、具备一定市场地位的企业资产，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将大为改善，在根本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交易后，鑫程电子和创联电子将纳入上市公司的合并范围，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均将得以

提升。本次交易中以现金支付部分收购对价，有利于本公司优化资产配置，提高整体资产利用效率，提升股东回

报水平。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鑫程电子和创联电子的主营业务将全部进入上市公司，有利于拓展上市公司的业务领域，

进一步完善产业布局，从而提升上市公司的市场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为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带来良

好回报。 根据交易对方的承诺， 鑫程电子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不低于

２

，

７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１

，

２００

万元、

１

，

５６０

万元、

２

，

０２８

万元、

２

，

６３６

万元； 创联电子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不低于

８

，

７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

２

，

３５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三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累计不低于

８

，

５６４

万元，每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不低于

２

，

１４０

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将大幅提升，竞争实力显著增强，从根本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鉴于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工作尚未正式完成，确切数据以审计结果、评估结果及经审核

的盈利预测报告为准。公司将在本预案出具后尽快完成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工作并再次召开董事会，对相关事

项做出补充决议。

三、对公司的其他影响

（一）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交易后，公司将根据发行结果和业务范围变化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

（二）对股东结构有影响，但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标的资产预估价值合计约为

５４

，

３６７

万元，根据交易各方的约定，本次交易所购买的标的

资产交易价格合计不超过

５３

，

３２５

万元，其中不超过

３

，

６００

万元由高新兴以现金支付，其他以股票支付。根据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预案，高新兴本次拟发行股份不超过

１９

，

０５１

，

７２１

股。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双广先生通过直接和间接持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

为

４３．１５％

，仍将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关联交易预计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前，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的重大决策程序和规则主要依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

金管理制度》等规定进行，董事会对公司重大经营决策和重大投资事项进行认真讨论，并充分听取独立董事意

见，独立作出决策，须经股东大会决定的事项报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对本公司的现有关联

交易情况产生影响。

最近三年，交易对象及交易标的未与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关联方发生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标的均将成

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不会因本次交易而增加。

五、同业竞争预计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实施后，交易对方并不拥有或控制与上市公司或标的资产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或经营性资产，也未在

与上市公司或标的资产的生产经营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营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中任职或担任任何形式的顾

问。

第七节 本次交易的报批事项及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方案实施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完成，包括：

１

、公司召开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２

、公司股东大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批准；

３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核准。

上述呈报事项能否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审批风险。

二、本次交易的风险提示

（一）标的资产的估值风险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经交易各方协商，标的资产作价合计为

５３

，

３２５

万元。标的资产的评估增值率较高。其主

要原因：一方面两家标的公司均为轻资产公司，净资产规模较小，但两家标的公司近几年业务快速增长、效益稳

定上升未来存在较为理想的发展前景，收益法估值结果高于净资产；另一方面两家标的公司已与高速公路、铁路

等大型企业签署并正在履行重要商业合同，但由于客户采购及收款政策等原因致使其收入确认及收款集中在下

半年，以基准日进行审计评估未能全面考虑收入的季节性影响。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标的资产的估值风险。

（二）新增业务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 高新兴主营业务将在原有为通信运营商提供通信运维监控综合解决方案的的基础上，增

加为高速公路、铁路等行业的企业提供安全监控解决方案及服务业务。本次交易一方面能够拓展高新兴安全监

控业务领域，另一方面也使公司面临新增业务的风险。理顺原有业务与新增业务间的联系，整合各项业务优势，

使本次交易能够为高新兴带来持续稳定的收益，将成为公司及管理团队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收购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两家标的公司均将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高新兴将与两家标的公司在财务管理、客户

管理、销售渠道管理、公司制度管理、业务拓展等方面进行融合。鉴于高新兴此前从未进行过此种规模的公司收

购，因此高新兴与两家标的公司之间能否顺利实现整合具有不确定性，整合过程中可能会对公司的正常业务发

展产生一定影响。

（四）人员流失风险

专业技术人才和有经验的管理、销售人才是公司经营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宝贵资源，是保持和提升公司竞争

力的关键要素。两家标的公司的管理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的稳定性是决定本次收购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因此

本次交易将面临保持两家标的公司现有管理团队及核心员工稳定，减少人员流失，从而降低人员流失对公司经

营造成的不利影响的问题。

（五）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减值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高新兴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将形成一定金额的商誉。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本次交易

形成的商誉不作摊销处理，但需在未来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如果两家标的公司未来经营状况恶化，则存

在商誉减值的风险，从而对高新兴当期损益造成不利影响，提请投资者注意。

（六）标的公司的经营风险

１

、业务存在季节性风险

两家标的公司主要客户均为高速公路、铁路等行业的大中型企业，该等企业投资规划的制定、采购招标及货

款支付等环节有一定的审核周期和时间安排，因此标的公司的收入与现金流主要集中在第四季度体现，标的公

司的业绩存在季节性波动风险。

２

、目前业务依赖主要客户风险

因为两家标的公司主要客户均为高速公路、铁路等行业的大中型企业，两家标的公司业务对该等客户有重

要依赖。该等客户的发展战略、投资规模、经营决策都将对两家标的公司个体的业务发展速度和规模等经营状况

产生较大的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从整体来看，上市公司对单一类型客户的依赖性将大为降低。

３

、税收优惠政策风险

如果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及软件企业认定标准发生变化、或对高新技术企业及软件企业的税收优惠政

策发生调整，则可能导致两家标的公司不能享受上述税收优惠，并对其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４

、技术风险

专业技术优势使两家标的公司多年来在行业经营中处于优势地位。如果两家标的公司无法准确预测行业发

展趋势，不能保持领先的技术优势，将面临一定的技术风险，并将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本次交易完成上市后，公

司将继续密切关注行业发展趋势，保持企业的研发投入，广泛吸纳和保留优秀技术人才，不断巩固公司的技术优

势地位。

５

、市场风险

由于两家标的公司的主要客户分属高速公路、铁路行业，两家标的公司产品销售存在依赖国家高速公路及

铁路建设的风险。由于高速公路及铁路的投资主要依赖于政府，如果基于产业政策、技术、安全等方面的原因，政

府未来对高速公路及铁路建设的投资规模缩减，将可能对两家标的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审计机构的预审数，创联电子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约

４

，

１５９

万元，而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０

月实现净利润约

２

，

２９８

万元，约占

２０１０

年全年净利润的

５５．２５％

。根据王云兰等四人的承诺，创联电子

２０１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不低于

２

，

３５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累计不低于

８

，

５６４

万元且每年不低

于

２

，

１４０

万元。根据创联电子的说明，创联电子

２０１０

年利润较高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铁路系统装备技术整体升级

导致

２００９

年对其主导产品———

ＧＹＫ

轨道车运行控制设备的采购计划拖延并叠加到了

２０１０

年，因此造成

２０１０

年

销售收入及净利润大幅上升，

２０１１

年恢复了常态。基于此，由于目前政府对铁路建设的投资政策发生变化，创联

电子可能面临业绩下滑的风险。

（七）其他风险

不排除因政治、经济、自然灾害等其他不可控因素给公司带来不利影响的可能性。

第八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重组过程中，本公司将采取如下措施，保证投资者合法权益：

（一）严格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

规定，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平地向所有投资者披露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

件。本预案披露后，公司将继续按照相关法规的要求，及时、准确地披露公司重组的进展情况。

（二）严格执行相关批准程序

公司聘请具有专业资格的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对本次重组方案

及全过程进行监督并出具专业核查意见，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确保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公平、合理，不损

害其他股东的利益。

（三）网络投票安排

公司董事会将在审议本次交易方案的股东大会召开前发布提示性公告，提醒全体股东参加审议本次交易方

案的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

就本次交易方案的表决提供网络投票平台，以便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可以参加现场投票，也可以

直接通过网络进行投票表决。

（四）盈利预测补偿安排

１

、鑫程电子盈利预测补偿安排

根据高新兴与阎琳等三人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阎琳等三人对盈利预测及补偿的安排如下：

（

１

）盈利承诺

鑫程电子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不低于

２

，

７００

万元， 鑫程电子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

１

，

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

１

，

５６０

万元、

２

，

０２８

万元、

２

，

６３６

万元。

如鑫程电子的《评估报告》所评估的盈利预测净利润较各年数较高的，以《评估报告》的为准。

（

２

）利润未达到承诺利润数的现金补偿

如果鑫程电子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数及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低于承

诺的净资产数及净利润数，阎琳等三人承诺以现金补足差额。

（

３

）利润未达到承诺利润数的股份补偿

鑫程电子承诺期间累积实际净利润数小于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时， 阎琳等三人须向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

上市公司以总价

１．００

元的价格回购阎琳等三人持有的一定数量的股票，回购股份数量的上限为本次阎琳等三人

认购的全部股份。

阎琳等三人每年需补偿的股份数量即回购股份数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回购股份数

＝

（截至当期期末对应标的资产

3

(

本小节中

"

标的资产

"

仅指鑫程电子

100%

的股权

)

累积承诺净利

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对应标的资产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对应标的资产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

认

购股份总数

－

已补偿股份数

注

１

：前述净利润数均以鑫程电子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确定；

注

２

：认购股份总数是指阎琳等三人以鑫程电子

８０％

股权所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注

３

：在逐年补偿情况下，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小于

０

时，按

０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如果利润补偿期内由于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阎琳等三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发生变化，则阎

琳等三人回购股份的数量应相应调整。

（

４

）减值测试及股份补偿

在补偿期限届满时，上市公司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期末减值额

／

标的资产作价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

份总数

／

认购股份总数，则阎琳等三人将另行补偿股份。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期末减值额

／

每股发行价格

－

补偿

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如上市公司在补偿期限内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另需的补偿股份数进行相应调整。

２

、创联电子盈利预测补偿安排

根据高新兴与王云兰等四人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王云兰等四人对盈利预测及补偿的安排如下：

（

１

）盈利承诺

创联电子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不低于

８

，

７００

万元， 创联电子

２０１１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不低于

２

，

３５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三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累计不低于

８

，

５６４

万元，每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

２

，

１４０

万元。

如创联电子的《评估报告》所评估的预测净利润累计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

８

，

５６４

万元为高

的，以《评估报告》的为准。

（

２

）利润未达到承诺利润数的股份补偿

创联电子承诺期间累积实际净利润数小于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时， 王云兰等四人须向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

偿，上市公司以总价

１．００

元的价格回购其持有的一定数量的股票，回购股份数量的上限为王云兰等四人本次认

购上市公司股份的

７０％

。

在三年利润补偿期届满，如果须实施股份回购，应回购股份数量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回购股份数量

＝

（截至当期期末对应标的资产

4

(

本小节中

"

标的资产

"

仅指创联电子

100%

的股权

)

累积承诺净

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对应标的资产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补偿期限内对应标的资产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

认购股

份总数

×７０％

注

１

：前述净利润数均以创联电子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确定；

注

２

：认购股份总数是指王云兰等四人以创联电子

１００％

股权所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如果利润补偿期内上市公司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王云兰等四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发生

变化，则王云兰等四人回购股份的数量应相应调整。

（

３

）减值测试及股份补偿

在补偿期限届满时，上市公司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期末减值额

／

标的资产作价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

份总数

／

认购股份总数，则王云兰等四人将另行补偿股份。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期末减值额

／

每股发行价格

－

补

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如上市公司在补偿期限内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另需的补偿股份数进行相应调整。

（五）股份锁定

参见本预案第四节相关内容。

（六）其他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措施

公司及交易对象承诺保证其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声明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

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就公司现金及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发表如下独

立意见：

（一）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以及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

《发行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具备

可操作性。

（二）公司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会

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公司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由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资产

定价具有公允性、合理性，不会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

（四）通过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经

营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从根本上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董事会审议和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程序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六）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准

则，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全体股东公平、合理。

同意《广东高新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三、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恒泰证券认为：

（一）高新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重组规定》、《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条件。《预案》等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未发现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况。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过程中，标的资产的定价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和要求依法进行；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将有利于拓展上市公司的业务领域，进一步完善产业布局，从而提升上市公司的

市场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为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带来良好回报。同意就《广东高新兴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现金及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并将核查意见报送相关证券监

管部门审核。

四、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一）高新兴及交易对象、交易标的及聘请的专业机构前

６

个月内买卖高新兴股票的情况

经核查和各方确认，高新兴及交易对象、交易标的以及聘请的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

广州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等专业机构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不曾买卖高新兴股票，亦没有泄露有关信息、建议他人买卖高新兴股票或从事市场操纵等法律、法规禁止

的行为。

（二）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中介机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直系亲属在公告日前

６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中介机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直系亲属在公告日前

６

个月内没有买卖公司股票情

况。

刘双广 李顺成 黄海潮 柴朝明

罗致勇 陈学道 吴向能

广东高新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11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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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1

日 星期一

证券代码：

002386

证券简称： 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37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

5

届董事会第

30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并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届

30

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议题于

2011

年

11

月

14

日以电子邮

件或专人送达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应到董

事

11

人， 实到董事

11

人， 公司董事对提交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 会议以记名传

真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 会议程序符合 《公司法》 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形成了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继续用闲置募集资金

14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期限为

6

个月 （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中国证

券报和证券时报。

同意票

11

票， 弃权票

0

票， 反对票

0

票。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386

证券简称： 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38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

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 284

号文核准，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

A

股）

10,000.00

万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5.36

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1,536,000,000.00

元。 扣除承销、 保荐费用和其他相关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

454,884,400.00

元。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0

年

4

月

1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

XYZH/2009CDA4045

号验资报告。

根据招股说明书中第十三节募集资金运用相关说明和

2008

年度股东大会、

2009

年第六

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内容，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于子公司宜宾

海丰和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海丰和锐）

30

万吨

/

年聚氯乙烯和

3

万吨

/

年三氯乙烯项目、

32

万吨

/

年离子膜烧碱和

2

万吨

/

年

80%

水合肼及配套工程项目。 公司于

2010

年

6

月

12

日， 公司

以募集资金净额

1,454,884,400.00

元， 利息

3,041,108.75

元， 共计

1,457,925,508.75

元对海丰和

锐增资，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

XYZH/

2009CDA4058

号 《验资报告》。

截止目前，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实际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78532.26

万元， 募集资金专户

余额为

70696.72

万元。

二、 历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规定， 公司历次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如下：

1

、 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3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和

2010

年

9

月

27

日召

开的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资金

3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为六

个月 （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开始计算）。 根据上述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在规

定期限内使用

30000

万元的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并于

2011

年

3

月

25

日按承诺如期全额归

还了上述款项。

2

、 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15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和

2011

年

5

月

13

日

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资金

6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时间

为六个月 （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开始计算）。 根据上述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

在规定期限内使用

60000

万元的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并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按承诺如期全

额归还了上述款项。

三、 公司本次拟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支付的具体安排， 预计到

2012

年第二季度仍有部分募集资

金将会闲置。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财务费用， 在保证募投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

的前提下， 公司拟继续使用

14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

相关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到期将以自有资金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建设， 不会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按同期借款利率计算， 预计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可为公司节约财务费用约

427

万元。 公司保证：

1

、 保证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2

、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六个月， 并保证在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 将

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3

、 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4

、 公司本次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十二个月内不存在证券投资等风险投

资行为， 并承诺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公司本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

10%

，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中募集资金管理相关规定， 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即可实施。

三、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法律、 法规、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规定。

我们对公司继续使用

14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补暂时充流动资金的相关情况进行了审查。

结合公司的财务、 生产经营和募投项目建设情况， 我们认为： 公司暂时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

14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不会影响募投项目资金需求，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 降低财务成本， 为公司和公司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为

6

个月， 且公司承诺到期后以经营资金及时归还

到募集资金专户，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监事会意见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公司财务费

用， 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人民币

14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五、 保荐机构保荐意见

天原集团本次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解决公司实际需要，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经核查， 公司不存在证券投资的情况， 同时公司承诺：

1

、 保证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2

、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六个月， 并保证在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 将

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3

、 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

4

、 公司本次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十二个月内不存在证券投资等风险投

资， 并承诺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基于上述意见， 本保荐人宏源证券对天原集团继续使用

14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事项表示无异议。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386

证券简称： 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39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届

12

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届

12

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及议题于

2011

年

11

月

14

日以电子邮

件或专人送达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监事会

主席谢芝明主持会议。 应到监事

11

人， 实到监事

11

人。 与会监事对提交本次会议的议案进

行了认真审议。 会议以记名传真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 会议程序符合 《公司法》 及本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形成了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继续用闲置募集资金

14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期限为

6

个月 （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中国证券报和

证券时报。

同意票

11

票， 弃权票

0

票， 反对票

0

票。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０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增加江苏银行等

8

家代销机构为嘉实周期优选股票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江苏银行、 徽商银行、 乌鲁木齐商业银行、 浙江稠州商业

银行、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国际

金融有限公司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 上述代销机构自

2011

年

11

月

21

日起对所有投资者

办理嘉实周期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 认购等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 了解有关详情：

1.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办公地址： 南京市洪武北路

55

号

法定代表人： 黄志伟

电话： （

025

）

58587018

传真： （

025

）

58587038

联系人： 田春慧

客服电话： （

025

）

96098

、

4008696098

网址：

www.jsbchina.cn

2.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安庆路

79

号天徽大厦

A

座

法定代表人： 王晓昕

电话： （

0551

）

2667635

传真： （

0551

）

2667684

联系人： 叶卓伟

客服电话：

4008896588 (

安徽省外

)

、

96588 (

安徽省内

)

网址：

www.hsbank.com.cn

3.

乌鲁木齐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办公地址： 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 农惠臣

电话： （

0991

）

8824667

传真： （

0991

）

8824667

联系人： 何佳

客服电话： （

0991

）

96518

网址：

www.uccb.com.cn

4.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义乌市江滨路义乌乐园东侧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

128

号

法定代表人： 金子军

电话： （

0571) 87117616

传真：

(0571) 87117607

联系人： 董晓岚、 邵利兵

客服电话：

(0571) 96527

、

4008096527

网址：

www.czcb.com.cn

5.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

28

层

A02

单元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

28

层

A02

单元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凤凰大厦

1

栋

9

层

法定代表人： 牛冠兴

电话： （

0755

）

82825551

传真： （

0755

）

82558355

联系人： 陈剑虹

客服电话：

4008001001

网址：

www.essence.com.cn

6.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中山南路

318

号

2

号楼

22-29

层

办公地址： 上海市中山南路

318

号

2

号楼

21-29

层

法定代表人： 潘鑫军

电话： （

021

）

63325888

传真： （

021

）

63326173

联系人： 吴宇

客服电话：

95503

网址：

www.dfzq.com.cn

7.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办公地址： 上海市西藏中路

336

号

法定代表人： 郁忠民

电话： （

021

）

53519888

传真： （

021

）

53519888

联系人： 张瑾

客服电话：

(021) 962518

、

4008918918

网址：

www.962518.com

8.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办公地址： 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8

层

法定代表人： 李剑阁

电话： （

010

）

65051166

传真： （

010

）

85679535

联系人： 王雪筠

客服电话： （

010

）

85679238

、

85679169

网址：

www.ciccs.com.cn

9.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

， 网址：

www.jsfund.cn

。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 惠顾办理 的开户、 认购等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0408

证券简称：

ST

金谷源 公告编号：

2011-30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本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

11

月

18

日， 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累计偏离值超过

12%

，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异常波动情况。

二、 公司关注、 核实相关情况的说明

（一） 本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有关情况进行自查的结果如下：

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15

日发布了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关联交易公告》、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详见

2011

年

10

月

15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 《证劵时报》、 《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 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发布了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

议公告》、 《对外投资公告》。 （详见

2011

年

11

月

17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 《证劵时

报》、 《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

1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补充之处。

2

、 近期公共传媒未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

、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 外部经营环境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4

、 公司、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

、 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未发生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 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商谈、 意向、 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

公司有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

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补充之处。

四、 风险提示

（一） 经自查， 公司董事会确认，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截至

2011

年年度末， 公司业绩预计继续盈利， 与去

年同期相比无较大变化， 具体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11

年年度报告为准，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三） 公司所属的西昌市菜子地联营金矿， 目前尚未正式投产， 关于该矿所产生的诉

讼纠纷 （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5

日发布的 《重大诉讼公告》）， 目前法院仍在调解中。 本

公司将积极应诉， 并不排除采取法律方式， 对起诉方提起诉讼， 维护本公司的合法权益。

（四） 公司所属的米真梁子金矿、 麦地龙西金矿等十个金矿目前都为探矿权证， 尚未

产生规模效益。 公司拟对其中五个金矿设立项目公司， 加快矿权的开发及投产前的各项工

作， 同时尽快实现公司在矿产领域的资源储备计划。 由于这些金矿目前均只有探矿权证，

采矿证的取得受勘探结果、 前期工程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获得采矿权证后， 从投入

到生产至获得收益也需较长时间， 所以这些矿权的收益尚具有不确定性。 （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发布的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对外投资公告》）。

（五）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和

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